	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
	（   2017    ）年度

	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龙胜各族自治供销合作社联合社

	（万元）
年度预算申请
	资金总额：278.41万元

	
	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278.41万元

	
	基本支出：219.20万元

	
	项目支出：59.21万元

	
	上年结转：109.13万元

	整体绩效目标
	一、计划完成基本支出预算219.20万元的百分100%；
二、计划完成公务接待支出预算2万元的100%；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三、计划完成农民专业合作社专项经费预算10万元的100%；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四、计划完成办公业务费预算5万元的100%；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五、计划完成培训费预算1万元的100%；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六、计划完成项目前期费预算10万元的100%；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七、计划完成会议费预算1万元的100%。　
八、计划完成独生子女退休工资0.21万元的100%。
九、计划完成办公设备修缮、购置费20万元的100%。
十、计划完成供销社综合改革经费10万元的100%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	
	

	
	

	整体绩效指标
	业务指标
	一、所有业务目标都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、上级文件依据充分，目标明确有详细计划，且目标设置有相关依据支持。
二、保障基本支出的正常运行，工资福利支出及个人和家庭补助金额符合有关规定。“三公”经费严格执行支出范围与标准，与上年相比（剔除不可控因素）不超过上年同期。 
三、各项目的专项资金做到高效使用，项目完成后的效益能够达到预定目标的90%以上。
四、对全年的绩效目标进行跟踪管理，对绩效目标的质量把关，对违规、不合理处理予以及时改正。
五、合理使用预算资金，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	
	
	

	
	
	

	
	财务指标
	一、各项资金按计划到位率达到100%。
二、资金的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律法规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；杜绝虚列（套取），支出依据不合规，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超标准开支等现象。实际支出与预算申报相符。
三、财务管理、会计核算、资金使用等制度和程序健全，并在实际运行中能得到有效执行。
四、相关的会计信息记录真实、准确、规范，能完整的反映项目资金使用情况；相关的会计资料能及时提供，资金使用后及时入账。
五、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健全、完整、合法，制度能有效执行，资产有专人妥善保管，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占有固定资产总额95%以上。

	
	
	

	
	
	

	　

	填报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	填表人：邓椿梅

	
	填报日期：2017  年3  月14 日



